
前沿观察 年 月 日 星期三

闵行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

年 月 日 闵行公安分局接报案人称 其女儿在教师林某家补课时 被其采用强吻 摸胸部等

方式猥亵 闵行区检察院在办理该案中首次引入了从业禁止制度 在对被告教师进行起诉的同时 建议法院对

被告人处以一定年限的从业禁止 最终法院也采纳了这一意见 以强制猥亵罪判处林某两年六个月有期徒刑

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三年内禁止从事教育及相关工作 该案作为上海市首例性侵类从业禁止案件而引发了

社会的广泛关注

从业禁止制度是 刑法修正案 九 确立的一项非刑罚处罚措施 其主要目的在于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其

职业和职务之便再次犯罪 是刑法对法律后果的完善 但一直以来 从业禁止制度存在法律定性 适用前提等

方面的争议 再加上出台时间较近 因而司法判决中适用从业禁止的判例并不多见 虽然闵行区的教师从业禁

止判决具有开创性意义 但如何在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准确适用从业禁止制度 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全面的司

法保护 司法实践中仍有待进一步地探讨

一 从业禁止之定位

二 从业禁止的预防本位

三 从业禁止与性侵害未成年

人案件的契合

一 从业禁止制度的积
极适用规则

二 对性侵者的人身危
险性进行充分考量

三 从业禁止应当与犯
罪矫治并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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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业禁止制度与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契合

从业禁止制度在性侵害

未成年人案件中的适用准则


